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

「115 年度連結重點產業青年企業實習推動計畫」 

計畫說明書 

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

 

壹、 緣起 

本計畫旨在促進大專院校學生與企業間實習合作，提升學生實

務能力與職涯發展機會，同時協助企業招募優秀人才。為大專

院校的學生提供實際工作經驗與職業素養的培養平台，進而增

強其在職場上的競爭力與就業機會。藉由通過實習協助青年在

真實工作環境中應用學習到的理論知識，進一步發展與完善專

業技能和實務能力。就轄區產業發展整合在地資源及推展區域

運籌模式，結合產業公協會調查掌握重點產業優質職缺，並引

導青年瞭解重點產業樣貌及用人需求，提升青年投入重點產業

就業之意願，促使青年從事具未來發展性之工作。 

貳、 計畫目的 

為促進學生與青年在計畫期間順利尋找企業實習機會並進行就

業媒合，本計畫委託新譽管理有限公司協助開發優質企業職缺，

積極搭建學校、企業與公協會三方合作平台；並規劃實習媒合

機制，透過活動辦理及抽好禮等多項服務，鼓勵青年把握優質

職缺機會，成功跨出個人職涯的第一步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 主辦單位:勞動部勞動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

二、 承辦單位:新譽管理有限公司 

三、 承辦窗口:周先生 

四、 連絡電話:03-3392798 分機 16 

  



肆、 計畫對象 

(一) 年齡 15-29 歲青年。 

(二) 以國內公立及教育部立案私立大專院校的在學大三

或大四學生為優先，畢業三年內工作新鮮人次之。 

(三) 身份別需為在學學生或待業中的青年。 

伍、 計畫時程 

本計畫將於 115 年 1 月 1 日開始辦理企業實習媒合，並於 115

年 11 月 30 日截止活動。 

陸、 實習媒合方式 

一、 實習職缺提供 

本計畫委託承辦單位新譽管理有限公司與各大企業單位進

行聯繫，並彙整提供優質實習職缺資訊 ，所有核定的企業實

習職缺將統一登載於「新譽管理有限公司」官方網站【青年

實習】專區，並透過線上媒合平台提供給青年投遞履歷。 

二、 第一階段-【填寫實習計畫報名線上表單】 

(一) 有意願參與實習計畫學生與青年，須填寫專屬的 【實

習計畫報名】線上表單。 

(二) 完成表單填寫後，必須加入指定官方的 LINE 【桃桃 

青年實習】社群，以便獲取最新活動資訊與消息。 

(三) 報名實習計畫學生與青年，可參與本計畫所提供的各

項活動。 

(四) 完成上述步驟1及2者 ，有有機會參與第一階段抽獎，

並獲得相關好禮。(詳情請參閱下方抽獎辦法) 

三、 第二階段-【完成實習與就業媒合登錄線上表單】 

(一) 學生與青年自行透過「新譽管理有限公司」官方網站

【青年實習】專區，向實習企業自行投遞履歷。 

(二) 企業將根據職缺需求自行進行面試與錄取實習生。 

(三) 獲得實習或就業機會的青年，須填寫指定的 【成功錄

取實習或就業】線上表單。 

(四) 完成以上步驟者，有有機會參與第二階段抽獎 。(詳情

請參閱下方抽獎辦法)  



柒、 實習計畫流程圖說明 

一、 本計畫青年與企業參與流程 

  



二、 學生參與計畫流程 

 

  



捌、 活動抽獎辦法 

為了能吸引學生與青年參與本計畫所推動的企業實習職缺媒合，

故規劃以下相關抽獎辦法與資格規定。 

一、 第一階段活動抽獎說明 

(一) 活動時間 

於 115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15 年 11 月 30 日截止 

(二) 獲取抽獎資格 

1. 符合本計畫參與實習或就業之學生、青年對象規定 

2. 須完成填寫專屬的【實習計畫報名】線上表單 

https://forms.gle/gnhsBN6ShSQsPSHLA 。 

3. 須加入指定官方的 LINE 社群【桃桃 青年實習】 

(三) 抽獎時間及方式 

將於 115 年 2 月、4 月、6 月、8 月、10 月辦理線上抽

獎，並公告抽獎結果，中獎者採程式隨機抽出，中獎名

單將公佈於 LINE 社群【桃桃 青年實習】 ，若抽獎因故

延誤，恕不主動通知，但仍會擇日補抽，獎品發送或領

取限於台灣、澎湖、金門、馬祖地區 。如未中獎者可參

與下次抽獎資格，中獎者則僅限領獎乙次。 

(四) 獎品內容 

序 獎品名稱 數量 

1 超商 1,000 元禮卷 抽獎月份各抽出乙份 

(五) 領獎期間與方式 

中獎者須於抽獎公布後 5 日內主動聯繫主辦單位中獎

者需依據主辦單位所指定相關事項提供佐證身分證明

文件，並且需核對表單及群組資料，若未於指定時間內

連繫 ，有表放棄中中獎資格，並不得求求何形式式之補

償。若因通訊資料有誤、或其他相關因素，以致無法聯

絡或寄送獎品予得獎者，將視同棄中得獎資格。  

(六) 注意事項 

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正、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，如有

變動恕不另行通知。  

https://forms.gle/gnhsBN6ShSQsPSHLA


二、 第二階段活動抽獎說明 

(一) 活動時間 

於 115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15 年 11 月 30 日截止 

(二) 獲取抽獎資格 

1. 符合本計畫參與實習或就業之學生、青年對象規定 

2. 須加入指定官方的 LINE 社群【桃桃 青年實習】 

3. 獲取企業實習或就業資格，且主動填寫【成功錄取

實 習 或 就 業 】 線 上 表 單

https://forms.gle/7cPXmSEgMCftuSJU7  ，並於後

續由專案計畫人員進行電話確認核對身分無誤者。 

(三) 抽獎時間及方式 

將於 115 年 12 月 1 日進行抽獎並公告抽獎結果，中獎

者採程式隨機抽出，中獎名單將公佈於 LINE 社群【桃

桃 青年實習】，若抽獎因故延誤，恕不主動通知，但

仍會擇日補抽，獎品發送或領取限於台灣、澎湖、金門、

馬祖地區 。如未中獎者可參與下次抽獎資格，中獎者則

僅限領獎乙次。 

(四) 獎品內容 

序 獎品名稱 數量 抽獎資格 

1 
iPhone 17 256GB  

(價值新台幣約 29,900 元) 
1 台 

成功獲取【就業】或 

【實習】者 

2 
HOMEPOD MINI 音響 

(價值新台幣約 3,000 元) 
1 台 

成功獲取【實習】資

格者 

(五) 領獎期間與方式 

中獎者須於抽獎公布後 5天內主動聯繫主辦單位。中獎

者需依據主辦單位所指定相關事項提供佐證身分證明

文件，並且需核對表單及群組資料，若未於指定時間內

連繫 ，有表放棄中中獎資格，並不得求求何形式式之補

償。若因通訊資料有誤、或其他相關因素，以致無法聯

絡或寄送獎品予得獎者，將視同棄中得獎資格。  

 

 

 

https://forms.gle/7cPXmSEgMCftuSJU7


(六) 獎項稅務事宜 

依照中華民國稅法相關規定辦理，中獎者若為中華民國

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且該年度獎項金額累積超過新臺幣

（以下同）$1,000 時，需繳交身分證影本供報稅使用，

本公司將於翌年開立所得扣繳憑單予中獎者；如獎項價

值超過$20,010時，中獎者須先繳交10%機會中獎稅金，

始可領獎。中獎者若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（有

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），

不論中獎獎項價值，均須先就得獎所得扣繳 20%機會中

獎稅金，始可領獎，本公司並將依法開立所得稅扣繳憑

單，若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，有視為喪失得獎資格，

前述稅捐法規如有更新或變動者，依修正後之規定辦

理。  

(七) 注意事項 

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正、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，如有

變動恕不另行通知。 

  



玖、 提供校園宣傳圖樣海報 

 
 

 


